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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
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报告
（征求意见稿）
湘浩元评字[2025]第   号
雁峰区财政局：
我们接受委托，对2024年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的部门整体支出进行了绩效评价。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保护资金与资产的安全和完整，保证会计资料和其他绩效评价的相关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是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的责任。我们的责任是在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提供资料基础上，对2024年的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进行评价。
[bookmark: _Toc11075]在评价过程中，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相关规定进行，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实施了包括听取情况介绍、进行实地核查、发放调查问卷、对照复核等方式，对有关情况和基础材料进行核实与分析等我们认为必要的评价程序。绩效评价工作已完成，现报告如下：
[bookmark: _Toc9891][bookmark: _Toc20127][bookmark: _Toc25320][bookmark: _Toc18591]一、绩效评价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13350][bookmark: _Toc2812][bookmark: _Toc26464][bookmark: _Toc3257][bookmark: _Toc5133]（一）评价对象和范围
[bookmark: _Toc7691][bookmark: _Toc29635][bookmark: _Toc8069]评价对象为2024年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整体支出绩效。评价范围包括不限于目标设定、预算配置、预算执行情况、预算管理、职责履行、履职效益和新增财政支出、一般性支出、会议支出、办公经费支出、机构编制和工资管理、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等方面的执行情况及其政策效果，以及项目支出的管理、使用、结余、效益情况。
[bookmark: _Toc1228][bookmark: _Toc2037][bookmark: _Toc24072][bookmark: _Toc7231][bookmark: _Toc4694][bookmark: _Toc25241][bookmark: _Hlk172128948]（二）评价依据
1、《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发〔2018〕34号）；
2、《中共湖南省委办公厅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湘办发〔2019〕10号）；
3、《财政部关于印发〈项目支出绩效评价管理办法〉的通知》（财预〔2020〕10号）。
4、财政部关于印发《地方政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6、《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7、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衡财行〔2018〕463号。
8、关于印发《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的通知财会〔2012〕21号。
9、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2019修订）。
10、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直党政机关和参公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办法》的通知湘政办发〔2021〕59号。
11、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配置管理办法》的通知衡财资〔2021〕482号。
12、关于印发《湖南省省级行政事业单位通用办公设备和办公家具配置限额标准》的通知湘政资〔2020〕15号。
13、关于修改《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财政部令第100号。
14、关于印发《衡阳市市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的通知衡财行〔2019〕248号。
15、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月报数据填报说明。
16、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2013。
17、中央八项规定中对于国家公职人员涉及财务的80项禁止行为。
18、关于《明确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衡财行〔2018〕467号。
19、衡阳市市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衡财行[2017]409号。
20、衡阳市财政局文件衡财行[2018]467号关于明确市直党政机关公务活动用餐有关事项的通知。
21、中共衡阳市委办公室 衡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衡办发[2025]6号《衡阳市委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办法》的通知。
22、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目标及指标，预算部门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报告等相关材料。
23、其他与本次绩效评价有关的政策文件。
[bookmark: _Toc4839]（三）评价方法和目的
我们通过听取情况介绍、进行实地核查、发放调查问卷、对照复核及分析等方式，对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核对与审查，分析与评价内部管理及控制情况，贯彻落实厉行节约、严控“三公”经费、降低一般运行经费、加强项目支出管理、核实资金结余情况，强化政府责任与透明度，全面衡量公共资金使用的经济性、效率性、效益性和可持续性，系统性地检视资金使用全流程，确保公共资源发挥最大价值，同时为政策调整和预算优化提供依据。
2、 [bookmark: _Toc32697][bookmark: _Toc21063][bookmark: _Toc2051]部门基本情况
（1） [bookmark: _Toc18695]部门基本信息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124304030904809402，预算级次：县区级，单位预算级次：一级预算单位，单位经费保障方式：全额。
[bookmark: _Toc15970]（二）部门主要职责
1、贯彻执行国、省、市有关产业项目方面的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负责编制区域内的产业发展总体规划和开发建设详细规划，并制定准入指导目录、项目准入标准和准入管理办法，经区政府批准报市相关职能部门核准后组织实施。
3、根据区政府授权，承担规划区域内的产业经济发展和建设管理职能。
4、根据区政府授权，组织做好区域内产业发展的集体土地征用及招商引资等相关工作。
5、负责做好产业规划区域内的对外宣传、企业指导、协调和各项服务工作。
6、牵头组织产业规划区域内基础设施建设和管理维护工作；牵头组织区域内重要基础设施、重点公共服务平台等配套建设设和规模大、带动作用强的重大项目实施；指导协调区域内上述设备、项目的建设实施。
7、加快中小微企业、孵化基地、双创基地建设，加强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
8、承办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它事项。
[bookmark: _Toc10439]（三）部门组织架构与人员
1、内部机构设置。（1）办公室（2）综合业务股（3）创业服务股
2、编制及实有人员。截至2024年12月31日，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退休人员1名。编制22个，在编在岗职工8人，其中2人（谭朝就、张弘）编制在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工资在区科工信局发放。人员控制率36.36%。
（四）部门2024年度职责履行及履职效益
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在2024年推动增量发展（大数据产业园）和处理存量问题（孵化基地清退）两方面都取得了扎实的成效，同时守住了安全底线。
1、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高效建设与精准招商并举，绩效显著。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展现了从“物理建设”到“产业集聚”的前瞻性布局，绩效突出。（1）工程建设效率高，1#、2#栋结构封顶，消防、幕墙等分部工程收尾。卓越的成本与进度控制：完成施工总产值约1.9亿元，占合同总额的94%。项目进度处于受控状态，有效避免了财政资金的沉淀和浪费。（2）招商前置成果丰硕，未来效益可期。产业集聚效应初显：成功吸引20余家大数据服务机构意向入驻，其中包括阿里巴巴内容中心、大连金慧融智科技有限公司等行业头部企业。为园区未来的税收、就业和产业链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2、创新创业孵化基地清退移交：攻坚克难，保障国有资产安全。此项工作规范管理、化解风险、保障国有资产安全方面产生了重大的社会效益和管理效益，绩效显著，体现了处理历史遗留问题的决心和能力。（1）执行力与法治化手段：批量问题常规解决，孵化基地绝大多数企业已完成搬离，整体移交区委机关事务和接待中心统一规范化管理。（2）难点问题依法破解：对“钉子户”果断启动司法程序，展现了不回避矛盾的担当和运用法治化手段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3）管理责任清晰化，防止资产流失。权责明确，优化配置：根据区政府决议，清退后移交区委机关事务和接待中心统一管理，此举从根本上明确了资产管理责任主体，有利于资产的长期保值增值和高效利用，堵住了国有资产流失的管理漏洞。
3、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履职到位，实现核心安全目标。园区无重大事故证明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履行了安全生产的兜底保障责任。（1）2024年园区无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是工作最核心、最硬性的绩效指标，已成功实现。这保障了企业员工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区域的稳定发展环境。（2）服务与监管角色定位清晰：明确了“营造外部环境”和“督促企业落实主体责任”的职责边界，通过“慰问帮扶、定期走访”等方式进行柔性服务，而非越位管理，工作方法科学得当。
3、 [bookmark: _Toc28460]部门预算及整体支出概况
分析逻辑流程：年初预算数→全年预算数（调整后预算数）→账套数→重分类数，重分类后与决算数进行对比分析。
[bookmark: _Toc7284]（一）预算配置情况及分析
1.预算收入来源
年初预算收入886,000.00元，全年预算收入33,763,037.61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75,150.56元，其他收入（债券资金）32,087,887.05元。财政拨款占比=财政拨款/全年总预算=4.96%，其他收入占比=其他收入/全年总预算=95.04%
2.预算支出情况
未提供预算调整的批复。
（1）配置对比表如下：
	支出分类
	调整前的预算数配置比
	调整后的预算数配置比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82.55%
	▼2.52%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5.42%
	▼0.15%

	项目支出
	12.03%
	▲97.34%


（2）预算调整率为3710.77%，其中：项目支出的调整率为3710.77%，调整明细如下：
[image: ]
[image: ]
[bookmark: _Toc8100]（二）预算执行情况及分析
1.预算执行基本信息
（1）截至2024年12月31日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在区财政局资金专户账户余额87,051,012.42元。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1,675,150.56元，该指标支出1,495,553.14元，剩余指标余额179,597.42元。其他收入全年预算32,087,887.05元，实际上是上年结转的债券资金指标余额118,901,760.52元，本年使用指标金额31,888,930.55元。债券资金指标结余87,012,829.97元。与财政局资金专户账户余额87,051,012.42元差额38,182.45元，该差额为资金专户2024年12月20日收到的一笔利息款。指标支付与决算差额4,156.50元，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告知原因为填错报表，因决算报告系统已关闭，会计人员无法更改报表。






	指标
	行次
	2024年全年预算数
	2024年决算数
	上年指标结转数（债券资金）
	2024年决算数（指标支出）
	2024年指标余额
	指标支付与决算数差额

	
	
	
	
	
	
	
	

	一、年度收支情况
	1
	
	
	
	
	
	

	1.本年收入
	2
	33,763,037.61
	33,384,483.69
	
	33,384,483.69
	
	

	其中预算财政拨款
	3
	1,675,150.56
	1,499,709.64
	
	1,495,553.14
	179,597.42
	4,156.50

	*其他收入
	4
	32,087,887.05
	31,888,930.55
	118,901,760.52
	31,888,930.55
	87,012,829.97
	

	2.本年支出
	5
	33,763,037.61
	33,388,640.19
	
	33,384,483.69
	
	

	合计
	
	
	
	
	
	87,192,427.39
	4,156.50


（2）2024年12月31日单位指标查询余额为87,192,427.39元

[image: ]






3.预算执行分析
（1）预算执行率为98.89%。详情如下：
	支出分类
	全年预算数
	决算数
	预算执行率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850,480.03 
	850,480.03 
	10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47,800.25 
	47,800.25 
	100.00%

	项目支出
	32,864,757.33 
	32,490,359.91 
	98.86%

	合计
	33,763,037.61 
	33,388,640.19 
	98.89%


（2） 结转结余率为1.11%。详情如下：
	分类
	全年预算数
	结转结余指标
	结转结余率

	金额
	33763037.61
	374397.42
	1.11%


（3）进度匹配度与效率。资金支付及时，不存在项目等钱情况。指标下达数与指标使用数对比详情列示如下：
	时间
	指标下达数
	占比
	指标使用数
	占比2

	1月
	119,649,927.74 
	99.23%
	727,733.84 
	2.18%

	2月
	137,800.00 
	0.11%
	7,039,044.69 
	21.08%

	3月
	100,000.00 
	0.08%
	13,079,092.24 
	39.18%

	4月
	150,000.00 
	0.12%
	305,688.82 
	0.92%

	5月
	
	0.00%
	2,909,997.35 
	8.72%

	6月
	220,983.11 
	0.18%
	6,165,488.06 
	18.47%

	7月
	11,640.00 
	0.01%
	79,953.43 
	0.24%

	8月
	
	0.00%
	2,505,402.81 
	7.50%

	9月
	
	0.00%
	127,653.43 
	0.38%

	10月
	
	0.00%
	28,576.13 
	0.09%

	11月
	194,519.51 
	0.16%
	74,463.43 
	0.22%

	12月
	112,040.72 
	0.09%
	341,389.46 
	1.02%

	总计
	120,576,911.08 
	100.00%
	33,384,483.69 
	100.00%


（3）合规性检查。检查支出范围及内容是否符合预算用途和财经法规；有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报销凭证完整性与合规性；政府采购程序是否规范；招投标是否合规等。详情见后附各类支出情况汇总及分析。
（4）成本控制。基本支出的绩效评价侧重成本控制和合规性。项目支出的绩效评价关联项目目标，如会议是否推动了政策落地、办公经费是否支撑了专项任务完成等。详情见后附各类支出情况汇总及分析。指标支付总额33,384,483.69元与决算数总额33,388,640.19元不相符，差额4156.5元。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告知原因为填错报表，因决算报告系统已关闭，会计人员无法更改报表。
（5）对产出的影响。未存在因预算执行合规与否、快慢情况直接影响绩效产出目标的实现的情况。
（6） 本年度决算数与上年度决算数对比，增长率-58.76%，详情列示如下（金额：元）：
	指    标
	行次
	2024年度
	2023年度
	2024年比2023年增减
	增减％
	原因

	
	
	
	
	
	
	

	栏    次 
	
	1
	2
	3
	4
	5

	一、年度收支情况（单位：元）
	1
	—
	—
	—
	—
	—

	1.本年收入
	2
	33,388,640.19
	80,955,148.89
	-47,566,508.70
	-58.76%
	专项债券资金减少.

	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
	3
	1,300,753.14
	1,278,992.06
	21,761.08
	1.70%
	

	政府性基金预算财政拨款
	4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财政拨款
	5
	
	
	
	
	

	*事业收入
	6
	
	0.00
	0.00
	
	

	事业单位经营收入
	7
	
	0.00
	0.00
	
	

	*其他收入
	8
	32,087,887.05
	79,676,156.83
	-47,588,269.78
	-59.73%
	专项债券资金减少

	2.本年支出
	9
	33,388,640.19
	80,955,148.89
	-47,566,508.70
	-58.76%
	专项债券资金减少.

	其中：基本支出
	10
	898,280.28
	503,962.94
	394,317.34
	78.24%
	社保下半年个人部分未代扣

	（1）人员经费
	11
	850,480.03
	488,468.23
	362,011.80
	74.11%
	社保下半年个人部分未代扣

	（2）公用经费
	12
	47,800.25
	15,494.71
	32,305.54
	208.49%
	主要是办公设备增加开支

	项目支出
	13
	32,490,359.91
	80,451,185.95
	-47,960,826.04
	-59.61%
	专项债券资金减少.

	其中：基本建设类项目
	14
	31,888,930.55
	73,981,998.70
	-42,093,068.15
	-56.90%
	专项债券资金减少.


（7）本年度全年预算数、账套数、决算数、重分类决算数汇总对比表列示如下：
	支出分类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账套数  
	决算数
	重分类数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731,400.00 
	850,480.03 
	839,047.93 
	850,480.03 
	1,126,098.68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48,000.00 
	47,800.25 
	55,075.85 
	47,800.25 
	53,713.79 

	项目支出
	106,600.00 
	32,864,757.33 
	32,490,359.91 
	32,490,359.91 
	32,204,671.22 

	合计
	886,000.00 
	33,763,037.61 
	33,384,483.69 
	33,388,640.19 
	33,384,483.69 




	支出分类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账套数  
	决算数
	重分类数

	人员经费
	82.55%
	2.52%
	2.51%
	2.55%
	3.37%

	公用经费
	5.42%
	0.14%
	0.16%
	0.14%
	0.16%

	项目支出
	12.03%
	97.34%
	97.32%
	97.31%
	96.47%

	合计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100.00%


[bookmark: _Toc4013]（三）整体支出汇总及分析
检查支出范围及内容：是否符合预算用途和相关财经法规条例；有无超范围、超标准支出；报销凭证完整性与合规性；政府采购程序是否规范；招投标是否合规等。
1、整体支出情况
（1）整体支出分类及范围
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的整体支出分为三大类，分别为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基本支出-公用经费（一般性支出）与项目支出。①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等。②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包括食堂餐费与报表咨询，加班餐费，办公费等。③项目支出包括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科技进企、园服务费，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服务等。
（2）各类支出从账套数到重分类数的调整过程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调整明细如下图：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明细
	账套金额（元）
	从项目支出调入（+）
	从基本支出-公用经费调入（+） 
	重分类数（元）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工资
	390,684.00 
	
	
	390,684.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奖金
	74,071.00 
	7,560.00 
	
	81,631.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津贴补贴
	11,009.49 
	83,000.47 
	
	94,009.96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五险一金
	232,915.72 
	19,277.86 
	7,275.60 
	259,469.18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医保铺垫
	57,283.64 
	21,016.90 
	
	78,300.54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住房公积金
	60,204.08 
	140,819.92 
	
	201,024.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2,880.00 
	6,300.00 
	1,800.00 
	20,980.00 

	总计
	839,047.93 
	277,975.15 
	9,075.60 
	1,126,098.68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调整明细如下图：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明细
	账套金额（元）
	从项目支出调入（+）
	从基本支出-公用经费调出（-）
	重分类数（元）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9,379.29 
	4,767.70 
	
	14,146.99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加班餐费
	268.80 
	418.00 
	
	686.8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招待费
	6,787.07 
	
	6,787.07
	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食堂餐费
	16,930.00 
	2,250.00 
	
	19,180.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1,800.00 
	
	1,800.00 
	0.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五险一金
	7,275.60 
	
	7,275.60 
	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报表及咨询
	6,480.00 
	13,220.00 
	
	19,700.00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6,155.09 
	
	6,155.09 
	0.00 

	总计
	55,075.85
	20,655.70 
	15,230.69 
	53,713.79 





项目支出调整明细如下图：
	项目支出-明细
	账套金额（元）
	从项目支出调出至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从项目支出调出至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从基本支出-公用经费调入（+）  
	重分类数（元）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办公费
	25,640.00 
	
	
	
	25,640.00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公务交通费
	1,800.00
	
	
	
	1,800.00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公务接待费
	3,156.93 
	
	
	6,787.07 
	9,944.00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31,789,750.34 
	
	
	
	31,789,750.34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13,973.21 
	
	
	
	213,973.21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157,408.58 
	
	
	
	157,408.58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655.70 
	
	20,655.70 
	6,155.09 
	6,155.09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277,975.15 
	277,975.15 
	
	
	0.00 

	总计
	32,490,359.91 
	277,975.15 
	20,655.70 
	12,942.16 
	32,204,671.22 


（3）各类支出重分类数与决算数的对比分析
由下表可知，重分类数与决算数相比，项目支出减少292,475.76元，人员经费增加275,618.65元（其中住房公积金增加140,819.92元，津贴补贴增加83,000.47元），人员经费增长率32.41%。公用经费增加12,700.61元，公用经费增长率26.57%。原因为人员经费与公用经费的指标不够用，支付使用项目支出指标。
[image: ]
2、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重分类数汇总及分析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明细
	决算数金额（元）
	重分类明细
	重分类数金额（元）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基本工资
	347,590.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工资
	390,684.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津贴补贴
	136,534.45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津贴补贴
	94,009.96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奖金
	80,267.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奖金
	81,631.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
	65,068.82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五险一金
	259,469.18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职业年金缴费
	5,151.2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其他社会保障缴费
	15,769.89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职工基本医疗保险缴费
	61,195.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医疗费
	53,002.89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医保铺底
	78,300.54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住房公积金
	68,864.28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住房公积金
	201,024.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其他工资福利支出
	4,156.5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退休费
	12,880.00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20,980.00 

	总计
	850,480.03 
	总计
	1,126,098.68 


详见后附工资管理情况及分析
3、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重分类数汇总及分析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决算数金额（元）
	重分类明细
	重分类金额（元）

	办公费
	9,379.29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14,146.99 

	维修（护）费
	5,955.09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加班餐费
	686.80 

	劳务费
	6,48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报表服务及咨询
	19,700.00 

	委托业务费
	200.00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食堂餐费
	19,180.00 

	福利费
	16,930.00 
	
	

	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8,855.87 
	
	

	总计
	47,800.25 
	总计
	53,713.79 


抽查凭证存在以下情况：
（1）2024年6月7#、8月7#、12月4#凭证，支付食堂餐费凭证不完整，有结算收据，无说明，无人员名单及明细清单。（2）12月16#凭证打印、复印扫描及横幅广告制作，仅有政府采购合同和验收单，无打印复印广告说明用途，及采购清单，且验收格式简单化。违反内部控制与采购管理规定。详情见下表：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金额
	凭证检查信息

	2024-06-07
	记账-0007
	预付2024年3月至6月食堂餐费
	6,772.00
	附件无人员名单及明细清单

	2024-08-27
	记账-0007
	预付2024年7月至9月份食堂餐费
	5,079.00
	附件无人员名单及明细清单

	2024-12-13
	记账-0004
	预付2024年10月至12月食堂餐费
	5,079.00
	附件无人员名单及明细清单

	2024-04-17
	记账-0009
	2024年1月至2月食堂餐费
	2,250.00
	账面计入应计入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24-12-24
	记账-0016
	打印及装订费
	1,639.00
	没有打印用途及清单，验收手续格式简单化。应计入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4、项目支出重分类数汇总及分析
	项目支出
	决算数金额（元）
	重分类明细
	重分类金额（元）

	工资福利支出
	231,475.15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办公费
	25,640.00 

	商品和服务支出
	1,593,751.93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公务交通费
	1,800.00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4,200.00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公务接待费
	9,944.00 

	资本性支出（基本建设）
	30,660,932.83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31,789,750.34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20,128.30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157,408.58 

	合计
	32,490,359.91 
	
	32,204,671.22 


抽查凭证存在以下情况：
（1）2024年1月5号凭证雁峰大数据产业园变更审查费无会议纪要，无采购流程审批，无政府采购平台合同。
（2）采购项目无采购流程，无验收单，工程项目验收程序格式化简单化。例如：2月4#、3月5#、8月4#、12月18#、19#。
（3）2024年3月3#金额￥5080.58、4月7#金额￥200、6月4#费用金额￥200报销无发票附件。
（4） 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例如;5月3#凭证。
（5） 孵化基地清退—律师代理费，附件无判决书，诉讼结果。4月11#凭证。
详情见下表：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金额
	凭证检查信息

	2024-01-31
	记账-000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正负零以上及室外工程（分三阶段±0.00以上及室外工程）变更审查费
	61,190.0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变更审查费（无会议纪要，无采购流程审批，无政府采购平台合同）

	2024-01-31
	记账-0006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委托检测项目（第二次付款40%）
	268,919.2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委托检测费（总合同金额：672298元，无会议纪要，采购审批流程）

	2024-02-02
	记账-0004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规划调整公示费印刷费
	2,000.00
	无入库验收清单

	2024-03-19
	记账-0003
	孵化基地清退——诉讼费（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
	5,080.58
	无票据，与2月9号凭证为同一诉讼费

	2024-02-08
	记账-0016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工程款
	5,000,000.00
	附件无合同，无工程进度清单

	2024-03-26
	记账-000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高可靠性供电
	825,000.00
	无结算单，无验收单

	2024-04-26
	记账-0011
	孵化基地清退—律师代理费
	32,919.00
	无判决书，诉讼结果。

	2024-05-30
	记账-0003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工程进度款—农民工人工费
	2,874,698.35
	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

	2024-06-04
	记账-0004
	孵化基地清退——公告费（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
	200.00
	无票据

	2024-04-11
	记账-0007
	孵化基地清退—诉讼公告费
	200.00
	无票据

	2024-08-26
	记账-0004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苗木移植
	99,380.21
	无验收清单，合同无具体单价，无会议纪要及采购流程

	2024-08-27
	记账-0011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农民工人工费
	2,000,000.00
	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

	2024-12-26
	记账-0018
	更换更新工业项目集聚区广告宣传牌
	24,600.00
	无采购清单及验收单

	2024-12-26
	记账-0019
	园林绿化修剪及垃圾清理等
	21,961.15
	园林修缮工程，无竣工验收单，云采购政府平台流程化验收单，格式化简单化。

	2024-12-26
	记账-0019
	园林绿化修剪及垃圾清理等
	5,955.09
	园林修缮工程，无竣工验收单，云采购政府平台流程化验收单，格式化简单化。


5、三公经费重分类数汇总及分析
（1）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2024年度无因公出国（境）费。
（2）无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单位资产无公务车，日常无公车维护运行费。与交通费相关联事项：账套中，每人车补500-650元/月，计入项目支出-其他交通费用。科目重分类已调入基本支出-人员经费-津贴补贴。交通补贴发放表未见人力资源部或组织部审批盖章。
（3）公务接待费共计11,744.00元。2024年5月15日召开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工信部产业政策司原巡视员及园区企业代表参与会议。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金额
	凭证检查信息
	账套会计科目

	2024-07-30
	记账-0006
	客商接待租车（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
	1,800.00
	大巴车一台一天租金
	项目支出

	2024-07-30
	记账-0008
	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客商接待用品
	1,424.00
	采购清单：15箱水，签字笔4盒，扩音器3个。
	项目支出

	2024-12-20
	记账-0012
	食堂包厢餐费（2024年雁峰区数字产业招商座谈会）
	1,732.93
	工业信息政策司司长等51人及区领导11人共计62人用餐，公务接待审批单，餐费共计8520元用餐地点区政府食堂
	项目支出

	2024-12-20
	记账-0012
	食堂包厢餐费（2024年雁峰区数字产业招商座谈会）
	6,787.07
	工业信息政策司司长等51人及区领导11人共计62人用餐，公务接待审批单，餐费共计8520元用餐地点区政府食堂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合计
	
	
	11,744.00
	
	


6、会议费情况汇总。无会议费。
7、办公经费情况汇总
办公经费重分类数在“项目支出”和“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反映，总额39,786.99元，详情如下表：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金额
	凭证检查信息
	重分类
	会计科目

	2024-12-20
	记账-0011
	办公耗材配件及维修（2024年1月至12月）
	4,718.00 
	办公耗材维修清单及合同，无采购申请单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24-12-20
	记账-0013
	A4打印纸
	780.00 
	4箱/195元/箱，8包/箱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24-12-20
	记账-0014
	办公用品（2024年1月至12月）
	3,881.29 
	文具清单，无采购申请及领用清单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2024-07-30
	记账-0007
	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致辞PPT制作
	8,200.00 
	验收格式化。无采购申请及清单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07-30
	记账-0009
	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议程PPT和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推介PPT制作
	11,200.00 
	200元/账共计56张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10-21
	记账-0003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宣传册（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
	6,240.00 
	雁峰区数字服务产业招商座谈会广告宣传册，无入库验收单，无领用清单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03-06
	记账-0002
	百菲特系统服务费
	1,800.00 
	薪资系统服务费2年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08-27
	记账-0005
	办公室电话费（8799170）
	200.00 
	应计入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10-21
	记账-0004
	文印费（2022年11月至2024年6月）
	128.70 
	应计入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12-17
	记账-0007
	办公室电话费（8799170）
	1,000.00 
	预存电话费，只有预存发票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项目支出

	2024-12-24
	记账-0016
	打印及装订费
	1,639.00 
	没有打印用途打印清单，应计入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办公费
	项目支出

	合计
	
	
	39,786.99 
	
	
	


（1）抽查凭证存在以下情况：①采购无申请审批清单，无验收入库清单，政府采购协议与验收单无明细，验收程序流于形式。②所有办公用品采购无领用清单，未实施采购及领用登记制度。③2024年12月16#凭证打印及装订费，合同与政府平台验收单未写明打印及装订的原因，未留痕迹。
8、新增财政性支出情况汇总
新增财政性支出决算数31,888,930.55元，重分类后新增财政性支出数31,789,750.34元，该支出为雁峰区大数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支付清单如下：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金额
	凭证检查信息

	2024-01-31
	记账-0004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消防检测项目（第一次预付款50%）
	40,142.8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消防检测

	2024-01-31
	记账-000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正负零以上及室外工程（分三阶段±0.00以上及室外工程）变更审查费
	61,190.0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变更审查费（无会议纪要，无采购流程审批，无政府采购平台协议）

	2024-01-31
	记账-0006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委托检测项目（第二次付款40%）
	268,919.2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委托检测费（总合同金额：672298元，无会议纪要，采购审批流程）

	2024-01-31
	记账-0007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电力迁移工程（第一次预付款30%）
	203,492.49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电力工程施工更换网柜及基础1台（总合同金额：678308.3元）

	2024-01-31
	记账-0008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0.4KV配电迁移工程结算（第三次付款3%)
	12,677.1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配电迁移工程，工程结算审核金额422570.08

	2024-01-31
	记账-0009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配电工程政府采购项目招标代理费
	22,498.0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配电迁移工程招标代理费

	2024-01-31
	记账-0010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杆线搬迁及施工临时用电工程结算（第三次付款3%）
	21,555.2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杆线搬迁及施工临时用电工程，工程结算审核定案金额：718508.35

	2024-01-31
	记账-0013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项目正式用水办表设计款
	2,944.0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项目正式用水办表设计款

	2024-02-01
	记账-0002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项目正式用水办表工程款
	59,477.0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项目正式用水办表工程款

	2024-02-02
	记账-0003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电力迁移工程勘察设计费
	23,991.41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电力迁移工程勘察设计费

	2024-02-02
	记账-0004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规划调整公示费
	2,000.00
	无入库验收清单

	2024-02-05
	记账-0006
	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电力迁移工程预算财评造价咨询费
	2,394.00
	A地块电力迁移工程预算财评造价咨询费，工程造价审核定案金额:685468.93

	2024-02-05
	记账-0007
	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配电工程预算财评造价咨询费
	12,857.00
	10KV配电工程预算财评造价咨询费,工程造价审核定案金额：3790746.03

	2024-02-05
	记账-0008
	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0.4KV配电迁移结算财评造价咨询费
	2,182.0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A地块10KV、0.4KV配电迁移，工程结算审核金额422570.08

	2024-02-06
	记账-0010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费（第三次付款10%）
	69,750.00
	全过程造价咨询服务费合同金额：697500元

	2024-02-06
	记账-0011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施工监理服务（第三次付款18.21%）
	530,000.00
	监理服务合同金额：2910275.99元

	2024-02-06
	记账-0012
	衡山工业集中区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配电工程政府采购项目(第一次预付款30%）
	1,076,660.40
	10KV配电工程合同价：3588868元，

	2024-02-07
	记账-0014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人防工程检测项目（第一次预付款50%）
	41,580.00
	人防工程检测费，合同金额：83160元，

	2024-02-08
	记账-001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配电工程勘察设计费
	132,676.11
	10KV配电工程勘察设计费合同金额：132676.11

	2024-02-08
	记账-0016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工程款（衡一建设）
	5,000,000.00
	附件无合同，无工程进度清单

	2024-03-26
	记账-0004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超前钻工程结算（第二次付款30%）
	57,960.00
	超前钻工程勘查，合同金额193200元，

	2024-03-26
	记账-0005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高可靠性供电
	825,000.00
	无结算单，无验收单

	2024-03-28
	记账-0006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工程进度款—施工费（第六次）
	12,162,034.66
	招标控制价：21223.56万元，EPC合同价：20226.3642万元

	2024-05-30
	记账-0003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工程进度款—农民工人工费
	2,874,698.35
	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

	2024-06-04
	记账-0004
	孵化基地清退——公告费（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
	200.00
	无票据

	2024-06-07
	记账-0008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10KV配电工程政府采购项目(第二次付款40%）
	1,435,547.20
	10KV配电工程合同价：3588868元，

	2024-06-07
	记账-0011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工程进度款—施工费（第七次）
	4,570,000.00
	发票，申请报告，进度款审核明细，合同，无工程进度清单

	2024-08-22
	记账-0003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电力迁移工程（第二次付款40%）
	271,323.32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电力工程施工更换网柜及基础1台（总合同金额：678308.3元）

	2024-08-27
	记账-0011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农民工人工费
	2,000,000.00
	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

	2024-11-25
	记账-0006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规划放线测量技术服务费
	6,000.00
	无采购申请

	合计
	31,789,750.34
	


（2）抽查凭证存在以下情况：①湖南省第六工程有限公司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名称，合同签订是总公司。②放线测量技术服务费项目采购无采购申请审批，无会议纪要。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高可靠性供电工程，无验收单，无决算单。
[bookmark: _Toc17073]（四）预算管理情况及分析
1.预算管理情况
（1）部门在预算管理方面建立的制度：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三重一大议事规则，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财务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相关规定。未提供其他管理制度，如：预算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工会管理制度等。（2）预算管理相关的信息化工具，使用财政预算一体化信息系统。（3）预算信息公开情况，在衡阳政府网上可以查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的预算公开信息。
2.预算管理分析
（1）制度健全性：财务管理制度未覆盖预算编制、调整、核算等关键环节，部分制度缺失。（2）执行有效性：
按照财务管理制度基本有效执行。存在不足之处详见整体支出汇总及分析。（3）监控预警能力：政府会计系统通过“指标-支出-核算”一体化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预算执行全流程监控。（4）信息化支撑：实现预算编制、执行、核算、决算全流程线上化；有效支撑了预算管理和监控。（5）管理规范性：未提供预算调整批复文件。部分会计核算未能真实反映项目收支。详见整体支出汇总及分析。
[bookmark: _Toc4218]（五）工资管理情况及分析
1、未提供相关文件或说明列示如下：①未提供发放职工津贴与车补的相关文件。②未提供工资流程及工资管理制度。
③未提供个人所得税纳税申报。④未提供相关审计检查文件或资料。
2、检查凭证过程，发现存在以下情况：一是发放工资的依据缺少经审批的工资明细表，缺少银行代发明细回单，仅凭国库支付凭证，工资发放业务在财务核算和内部控制上是不完整、不合规的。它使得资金支付的“最后一公里”脱离了监督。二是支付医疗保险、工伤保险、职业年金后仅附国库支付单，银行端查询缴税凭证，未附明确的计算依据、审批流程等。三是发放人员工资经费及交通补贴缺乏人力资源或组织部门的审核盖章。
[bookmark: _Toc25104]（六）项目支出管理情况及分析
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未提供项目管理制度。
1、项目支出内容
	重分类明细
	重分类金额（元）
	占比%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办公费
	25,640.00 
	0.08%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公务交通费
	1,800.00 
	0.01%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公务接待费
	9,944.00 
	0.03%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基础设施建设
	31,789,750.34 
	98.71%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20,128.30 
	0.68%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157,408.58 
	0.49%

	
	32,204,671.22 
	100.00%


项目支出-基础设施建设支付明细清单详见新增财政性支出雁峰区大数据产业园-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支付明细。项目支出-商商品和服务支出，委托业务费明细如下：



	日期
	凭证号
	摘要
	借方金额
	凭证检查信息
	重分类

	2024-04-11
	记账-0007
	孵化基地清退—诉讼公告费
	200.00 
	无票据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04-30
	记账-0014
	孵化基地清退—水电费（区机关事务办)
	50,072.00 
	合同协议，结算清单，三方代付协议，会议纪要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08-26
	记账-0004
	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苗木移植
	99,380.21 
	无验收清单，合同无具体单价，无会议纪要及采购流程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08-27
	记账-0010
	雁峰工业项目集聚区垃圾站改造
	17,959.85 
	合同，会议纪要，申请报告，工程预算，施工后图片。无验收报告，无结算清单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12-26
	记账-0018
	更换更新工业项目集聚区广告宣传牌
	24,600.00 
	无采购清单及验收单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12-26
	记账-0019
	园林绿化修剪及垃圾清理等
	21,961.15
	园林修缮工程，无竣工验收单，云采购政府平台流程化验收单，太格式化简单化。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2024-12-26
	记账-0019
	园林绿化修剪及垃圾清理等
	5,955.09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商品和服务支出

	合计
	220,128.30 
	
	

	2024-02-06
	记账-0009
	孵化基地清退—诉讼费
	5,081.00 
	诉讼费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2024-03-19
	记账-0003
	孵化基地清退——诉讼费（雁峰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
	5,080.58 
	无票据，与2月9号凭证为同一诉讼费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2024-04-26
	记账-0011
	孵化基地清退—律师代理费
	32,919.00 
	无判决书，诉讼结果。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2024-04-30
	记账-0013
	孵化基地清退费用（领湘公司）
	54,328.00 
	只有一张收据，无发票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2024-04-30
	记账-0015
	科普活动策划服务
	12,000.00 
	会议纪要，合同，申请报告，无活动效果及反馈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2024-04-30
	记账-0016
	项目申报辅导服务
	18,000.00 
	会议纪要，合同，申请报告，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2024-12-20
	记账-0015
	科技进企、园服务费
	30,000.00 
	科普宣传及科普业务服务费，会议纪要，合同，请款报告
	项目支出-产业园项目-委托业务费

	合计
	157,408.58 
	
	


2、项目支出取得效益
本项目支出效益显著，成功实现了“硬基建”与“软产业”的同步推进，以近1.9亿元的资本性支出，不仅高质量完成了物理空间的构建，更高效地吸引了优质产业资源，为项目的长期成功和区域经济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项目支出取得的最核心、最亮眼的效益：产业发展与招商效益，核心目标达成。资金的投入直接转化为了强大的产业集聚能力。成功实现产业集聚前期效应，创造了高质量的潜在经济产出。企业的入驻将带来持续的税收，园区满负荷运营后，将形成可观的总部经济、平台经济产值。大数据服务机构属于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带来大量技术、运营和管理类的高质量就业岗位。
[bookmark: _Toc11819]（七）固定资产及无形资产管理情况及分析
1、固定资产、无形资产2024年计提折旧情况如下（金额：元）

	项目名称
	期初余额
	2024增加额
	2024年减少额
	期末余额

	固定资产原值
	101,684.00 
	
	
	101,684.00 

	累计折旧
	78,967.10 
	5,345.16 
	
	84,312.26 

	固定资产净值
	22,716.90 
	-5,345.16 
	
	17,371.74 

	无形资产原值
	23,654,145.39 
	
	
	23,654,145.39 

	无形资产累计摊销
	
	7,687,597.19 
	
	7,687,597.19 

	无形资产净值
	23,654,145.39 
	-7,687,597.19 
	
	15,966,548.20 


2、资产明细列示如下：
	资产名称
	数量
	资产原值
	资产净值
	管理部门

	电脑、台式电脑
	12台
	43,115.00 
	2,666.49 
	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工业园及办公室

	打印机一体机
	6台
	12,049.00 
	1,006.78 
	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工业园及办公室

	碎纸机
	1台
	1,110.00 
	0.00 
	办公室

	相机
	1台
	5,750.00 
	0.00 
	办公室

	办公桌、椅、沙发
	27账
	39,660.00 
	13,698.47 
	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工业园及办公室

	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20831.11（平方米）
	23,654,145.39 
	15,966,548.20 
	衡阳市雁峰区白沙工业园


[bookmark: _Toc29232]（八）厉行节约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其政策效果
为深入贯彻落实国家关于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可持续发展，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始终将厉行节约作为一项长期性、基础性的重点工作来抓。
1、工作开展情况
（1）提高思想认识，筑牢节约理念根基。组织专题学习：定期组织干部职工学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以及关于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论述。营造浓厚氛围：利用宣传栏、内部网站、工作群等载体，发布节约倡议书、张贴宣传标语、分享节约小窍门，曝光浪费现象，树立“节约光荣、浪费可耻”的鲜明导向。开展主题活动：结合世界环境日、全国节能宣传周等节点，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实践活动，如“光盘行动”、节能知识竞赛等，使节约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聚焦重点领域，狠抓节约措施落实。节约办公经费：严控办公用品，建立健全办公用品采购制度，提倡无纸化办公，减少文件印制数量，提倡双面打印。规范会议管理：精简会议活动，严格控制会议规模、时间和经费，提倡采用视频、电话会议等形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和资源消耗。差旅审批管理：加强差旅活动计划和审批管理，合理安排出差人员、时间和路线，严格执行差旅费管理制度，降低差旅成本。节能降耗管理：节约用电，节约用水。提倡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绿色出行方式。加强固定资产管理，提高资产使用效率，盘活闲置资产，避免重复购置。倡导修旧利废，延长物品使用寿命。倡导绿色生活：光盘行动，减少一次性用品使用。
2、存在的问题
（1）个别人员的节约意识仍需进一步加强。
（2）长效监管机制仍需持续巩固。
3、下一步工作措施
（1）持续深化宣传教育：不断创新宣传形式，增强宣传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使节约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推进精细化管理：探索引入更先进的管理方法和技术手段，加强对能源资源消耗的监测与统计分析，实现更精准的管控。
（3）严格考核问责：进一步强化监督检查和结果运用，对节约成效显著的予以表扬，对浪费行为严肃处理，确保各项节约措施落地生根。
（4）探索创新模式：积极学习借鉴其他单位在节约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做法，结合自身实际，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节约新模式、新途径。
[bookmark: _Toc11344]四、部门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11734]（一）总体目标
1、经济增长目标。确保区域产业增加值、工业总产值等核心经济指标稳步增长，对GDP贡献率持续提升。
2、结构优化目标。推动产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高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在工业增加值中的占比。
3、企业培育目标。形成大中小企业梯次发展、协同创新的良好生态，培育一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4、投资促进目标。实现招商引资规模与质量双提升，推动重点项目“签约、落地、开工、投产”高效衔接，增强产业发展后劲。
5、创新驱动目标。引导和支持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建设各类创新平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
[bookmark: _Toc4672]（二）细化绩效指标
1、招商引资成果		
(1)全年引进重大产业项目数≥2个，指投资额超过1亿元的项目数量。
(2)实际到位内/外资额≥三千万元，反映招商项目的实际资金到位情况。
(3)举办产业招商推介活动场次≥3场，包括线上/线下、大型/专题等各类招商活动。
2、项目建设推进		
(1)省/市重点产业项目开工率≥95%，（已开工项目数/年度计划开工项目总数）*100%。
(2)年度产业项目投资完成率≥100%，（实际完成投资额/年度计划投资额）*100%。
3、企业服务与管理		
(1)新增规上工业企业数≥20家，反映企业培育成效。
(2)新增“专精特新”企业数≥10家，反映中小企业质量提升。
(3)组织企业政策宣讲/培训场次≥12场，体现政策宣贯与服务能力。
4、经济效益		
(1)全区工业增加值增长率≥5%，核心经济增长指标。
(2)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占比，提升3个百分点。反映产业结构优化程度。
(3)产业园区亩均税收≥28万元/亩，反映土地利用效率和产业质量。
5、社会与创新效益		
(1)产业项目新增就业岗位数≥2000个，反映产业发展对民生的带动作用。
(2)规上工业企业研发投入增长率≥15%，反映创新驱动发展的成效。
(3)新增省级以上企业技术中心/工程中心≥3个，反映创新平台建设水平。
6、服务对象满意度		
(1)企业对产业政策与服务满意度≥90%，采取实施第三方问卷调查或企业回访。
(2)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覆盖率100%，体现个性化、精准化服务水平。
7、预算执行与管理	
(1)部门项目预算执行率≥95%，（实际支出金额/预算安排金额）*100%，反映资金使用效率。
(2)产业扶持资金审核及时率100%，在规定工作日内完成审核。
8、管理效能
(1)产业规划与政策研究报告完成数≥4篇，反映行业研究和政策制定的前瞻性。
(2)上级交办重点工作完成率100%，反映执行力。
[bookmark: _Toc6424][bookmark: _Toc32764][bookmark: _Toc29770]五、部门绩效考评情况
[bookmark: _Toc8508][bookmark: _Toc10865][bookmark: _Toc9227]（一）评价框架
依据财政部《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等评价依据，设定以下评价指标：
1.投入指标20分：目标设定、预算配置。
2.过程指标30分：预算执行、部门管理、资产管理。
3.产出指标30分：职能工作完成率、重点工作办结率。
4.效益指标20分：社会效益、相关人员满意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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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7412][bookmark: _Toc30086][bookmark: _Toc25462]（二）评价分析
1、总分100分，得分84分，扣分16分，详见后述绩效评价得分扣分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得分
	扣分
	扣分说明
	评价要点

	投入（20分）
	目标设定（10分）
	绩效目标合理性
	5
	3
	2
	编制预算时未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
	①是否符合国家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
②是否符合部门“三定”方案确定的职责；
③是否符合部门制定的发展实施规划和年度主要工作计划；
④所属部门（单位）编报预算时是否按要求编制绩效目标。

	
	
	绩效指标明确性
	5
	3
	2
	未提供细化绩效指标
	①是否将部门整体的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工作任务；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将项目绩效目标与部门年度的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④是否与本年度部门预算资金相匹配，是否对下属部门（单位）预算编报的绩
效目标进行审核。

	
	预算编制与配置（10分）
	在职人员控制率
	5
	5
	0
	
	在职人员控制率=（在职人员数/编制数）×100%。聘用人员控制率≤人社和编办共同批复的人数；在职人员数：部门（单位）实际在职人数，以财政部门确定的部门决算编制口径为准。编制数：机构编制部门核定批复的部门（单位）的人员编制数。

	
	
	预算编制科学性与配置合理性
	5
	2
	3
	年初预算经过调整，未提供预算调整批复
	预算编制科学性，预算与政策目标的匹配度与预算标准合理性。

	过程（30分）
	预算执行（10分）
	整体/基本支出执行率
	4
	1
	3
	存在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在项目支出中列支情况
	预算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安排资金），支出标准合理性（人员经费、公用经费等）

	
	
	结转结余率
	2
	2
	0
	
	根据市政府文件规定，预算单位年度安排的市级预算资金不能结转

	
	
	三公经费控制率
	4
	4
	0
	
	①“三公”经费总控制率=（“三公”经费实际支出数/“三公”经费预算安排数）×100%，不超当年预算，不超上年决算；
②“三公”经费分科目控制率=（分科目调整数/预算数）×100%。

	
	部门管理（15分）
	管理制度健全性
	2
	0
	2
	未提供其他管理制度。如：预算管理制度，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等。
	①部门（单位）内控制度、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会计核算制度是否健全；
②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有效；

	
	
	制度执行有效性
	2
	0
	2
	“三重一大”未进行会议决策；合同签订无采购审批流程，项目无验收结算单。合同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
	①相关管理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②是否存在整改情况；

	
	
	预决算信息公开化
	1
	1
	0
	
	①无涉密情况的预算单位按规定及时、准确、完整地公开预决算和绩效管理信息；
②基础数据信息和会计信息资料真实、准确、完整；

	
	
	资金使用合规性与时效性
	10
	10
	0
	
	资金分配及时性（转移支付下达时效，资金保障有效性；是否接受检查，受过处罚或上缴财政资金情况

	
	资产管理（5分）
	资产管理有效性
	5
	5
	0
	
	①资产保存是否完整并有台账；
②资产配置是否合理，是否有闲置现象；
③资产处置是否规范；
④资产账务管理是否合规，是否账实相符；
⑤是否完成国有“三资”盘活工作，资产是否有偿使用或处置收入及时足额上缴；
⑥相关资产购置是否履行政府采购手续，外租资产是否走合规程序；
⑦资产是否定期进行盘点并有记录。

	产出（20分）
	职能工作完成率（10分）
	①年度课题研究完成率
②研究报告获批示率
③《决策内参》编发时效
④阶段性成果按时完成率
⑤数据引用准确率
	10
	10
	0
	
	①年度课题研究完成率≥85%
②研究报告获批示率，每获1次区级批示加分（上限2分）≥3次领导批示台账
③积极参加
④阶段性成果按时完成率≥90%
⑤数据引用准确率100%

	
	重点工作办结率（10分）
	①重大专项研究完成质量
②疫情/经济等应急报告响应速度
③课题评审优良率
④跨部门协作满意度
	10
	10
	0
	
	①重大专项研究完成质量评审优秀得3分/良好2分/合格1分优秀率≥50%专家评审表
②疫情/经济等应急报告响应速度超时1天扣0.5分24小时内应急任务清单
③课题评审优良率≥85%
④跨部门协作满意度每低5%扣1分≥85%协作单位反馈表

	效益（30分）
	社会效益（20分）
	①研究成果推动1-2项区级政策出台。
②调研问题整改率
③可持续发展
	20
	18
	2
	
	①研究成果推动1-2项区级政策出台≥1项。
②调研问题整改率≥80%

	
	相关人员满意度（10分）
	①区委领导班子满意度。
②协作部门满意度
	10
	10
	0
	
	①区委领导班子满意度≥95%②协作部门满意度≥85%。

	合计
	100
	84
	16
	
	



[bookmark: _Toc30669][bookmark: _Toc31438][bookmark: _Toc26985]（三）评价结果
1、绩效评价结果定级
本次绩效评价结果采用综合评分定级的方法，根据项目收集相关资料、项目访谈以及相关的规定与标准，总分值为100分，评价等级分优秀、良好、中等、较差四档。评价得分高于或等于90分评价为优秀；得分在高于或等于80分小于90分评价为良好；得分高于或等于60分低于80分评价为中等；得分在60分以下评价为较差。
2、绩效评价结论
自评得分100分，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综合得分84分，等级为“良好”。2024年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预算调整率为3710.73%，预算整体执行率为98.89%，人员控制率为36.36%。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在2024年推动大数据产业园建设和处理孵化基地清退两方面都取得了扎实的成效，同时守住了安全底线。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高效建设与精准招商并举，绩效显著。大数据产业园项目展现了从“物理建设”到“产业集聚”的前瞻性布局，绩效突出。招商前置成果丰硕，管理责任清晰化，防止资产流失。园区安全生产管理，履职到位，实现核心安全目标。园区无重大事故证明了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履行了安全生产的兜底保障责任。但在预算配置与执行方面、管理程序方面及人员经费管理方面存在不足，在预算精准化、程序规范化、管理精细化和效益长效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建议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区产业发展事务中心工作绩效管理水平再上新台阶。
6、 [bookmark: _Toc15810][bookmark: _Toc9414]主要问题与改进建议
[bookmark: _Toc26778][bookmark: _Toc12981]（一）预算配置与执行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存在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的情况。
相关政策1：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第十三条。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的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未列入预算的不得支出。核心解读：预算一经人大批准，即具有法律效力。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是法定的、不同用途的预算科目，相互之间不能随意流用。将项目资金用于基本支出，相当于篡改了经法律程序批准的预算案，违反了预算的刚性约束原则。相关政策2：上述违反了《预算法实施条例》进一步细化了预算执行的要求，强调要严格按预算用途使用资金。相关政策3：上述违反了《项目支出绩效管理办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项目资金必须“专款专用”。将项目资金用于发放人员工资、支付运转费用等基本开支，直接违反了“专款专用”规定。原因分析如下：一是基本支出保障不足。最常见的根源。编制内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偏低，无法覆盖实际运行成本，“钱不够花”。二是预算编制不科学。项目支出预算相比基本支出更容易获批，且预算额度可能更宽松。三是内部控制薄弱。单位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不健全，审批流程形同虚设，财务人员监督乏力。
建议：解决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现象需要顶层设计（财政保障）、过程监管（技术+人工）和单位自律（内控+观念）三管齐下，从“堵后门”和“开前门”两个方向入手，既要严厉禁止，也要疏导根源，从根本上遏制这一现象，确保财政资金的安全、规范和有效使用。一是强化预算编制与审核，从源头杜绝“可能性”。A科学核定基本支出。建立动态调整机制，使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定额标准更加贴合实际，确保机构正常运转的合理需求。B严格项目库管理。推行“项目入库、预算编细、滚动管理”。在预算编制阶段，组织专家对项目的必要性、可行性、预算合理性进行严格评审，剔除项目中隐含的“人员费”、“运转费”等不属于项目开支范围的内容。C推广“零基预算”理念。打破“基数+增长”的预算模式，每年根据实际需求和绩效目标重新审核所有支出，避免不合理支出的固化。二是加强执行监控与预警，从事中“早发现”。A利用技术手段。在预算管理一体化系统中设置预警规则。当单位账务中出现“项目支出-人员经费”等敏感科目时，系统自动报警并推送至财政和主管部门。B实施重点监控。对曾有违规记录或风险较高的单位、以及金额重大的项目进行重点监控和动态跟踪。三是树立正确的预算绩效观念。单位领导应带头学习《预算法》等法律法规，牢固树立“预算是法、专款专用”的意识，明确挤占项目资金是“红线”、“高压线”。四是健全内部控制系统。明确岗位职责，确保财务岗位的独立性和监督职能。规范审批流程，所有项目资金支付必须经过严格审核，确保支出内容与项目预算完全一致。定期内部审计，单位内部应定期开展自查自纠，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五是提高预算编制科学性。实事求是地编制基本支出预算，充分反映运行需求。精准编制项目支出预算，确保每一项开支都直接服务于项目目标，避免“小项目、大预算”。六是主动报告与沟通。如果确实因政策性因素等导致基本支出出现巨大缺口，应通过正式渠道向财政和主管部门申请调整预算或追加经费。
2、未提供以下管理制度。如预算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工会管理制度等。
相关政策1：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预算法要求各级政府、各部门、各单位必须编制预算，并严格执行预算。预算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的缺失，直接导致预算编制无章可循、执行过程失控、决算信息失真，无法满足预算法对预算管理全流程的法定要求。相关政策2：上述违反了《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738号）。该条例明确规定行政事业单位应当建立健全资产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的缺失，导致资产从配置、使用到处置等环节缺乏规范，极易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使用效率低下。相关政策3：上述违反了财政部《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这是最直接、最全面的违规依据。该规范强制要求单位建立并实施内部控制制度，以防范经济业务风险。上述清单中的绝大多数制度（如预算、采购、资产、合同、专项资金等管理制度）正是内部控制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内部控制制度本身的缺失，更是直接违反了该规范的强制性要求。相关政策4：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相关政策5：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合同订立、履行、管理的基本原则，使单位面临巨大的法律和财务风险。相关政策6：上述违反了《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意见》。该意见要求将绩效管理融入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绩效管理制度的缺失，直接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国策相悖，导致资金使用不计效果、不讲效益。相关政策7：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监督与审计制度的缺失，使得单位内部缺乏自我监督和问题预警机制，无法主动发现问题、纠正偏差，无法满足审计机关对单位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的要求。
建议：一是提高认识，明确责任。单位主要负责人（“一把手”）必须高度重视，认识到建立健全管理制度是履行法定职责、保护干部、提高资金效益的根本要求。应成立由单位主要领导牵头，财务、资产、办公室、业务部门等共同参与的制度建设工作专班，明确分工和时限。二是系统规划，分批建立。优先级1（立即建立）：内部控制制度（总纲性文件）、预算管理制度、国有资产管理制度、财务报销与审批制度。这些是保障资金安全和资产安全的底线。优先级2（快速跟进）：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合同管理制度、专项资金管理办法。这些是规范具体经济业务的关键。优先级3（完善提升）：绩效管理制度、信息化管理制度、决算与财务报告制度、监督与审计制度。这些是提升管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工具。三是结合实际，注重实效。制度的制定不能简单照搬照抄，必须结合单位的业务特点、规模大小和管理现状。条款要具体、清晰、具有可操作性，明确各项业务的流程、审批权限和责任部门。例如，合同管理制度应明确不同金额合同的审批流程。四是加强培训，严格执行。五是动态优化，持续改进。管理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应建立制度的定期评估和修订机制（例如每2-3年一次），根据国家新出台的政策、审计检查发现的问题以及单位内部管理需求的变化，及时对制度进行更新和完善。
3、食堂餐费支付凭证后仅附国库支付单与往来收据，无具体说明。
相关政策1：上述违反了《政府会计制度——行政事业单位会计科目和报表》。该制度要求行政事业单位的会计核算必须以真实、完整的原始凭证为依据。原始凭证应能清晰反映经济业务的内容、金额、时间、经办人员等信息。食堂餐费支付后仅凭国库支付单和往来收据，无法证明该笔支出的具体用途（如用餐人员、事由、标准等），不符合对原始凭证“完整性”的要求。相关政策2：上述违反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该规范要求单位建立并实施内部控制，确保经济活动合法合规、资产安全和使用有效、财务信息真实完整。其中，对支出业务的控制要求包括：确保业务真实、手续完备、附件齐全。附件不全的支付行为，暴露出单位在支出审批、单据审核等环节的内部控制存在缺陷。相关政策3：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该法强调各级政府的全部收入和支出都应当纳入预算，并要求预算执行严格、透明。财政资金的支付必须符合预算规定的用途，且需要有明确的支出依据。附件不全的支付行为，可能导致资金脱离预算监管，违反预算法关于预算执行和财政管理的规定。四大风险分析：一是合规性风险。支付附件不完整，直接违反了上述关于会计凭证和内部控制的规定，属于不合规的财务操作。二是审计风险。在审计（包括内部审计和外部审计）中，此类支付行为极易被认定为“支出依据不充分”或“原始凭证不完整”，可能导致审计调整或负面评价。三是廉政风险。附件不全使得资金流向不透明，为虚报、套取、挪用财政资金等行为提供了空间，存在较高的廉政风险。
建议：一是及时整改。相关单位立即对类似支出进行自查自纠，补充完整附件。例如，要求提供用餐明细清单（包括用餐时间、事由、人员、菜单及金额等）、内部审批单、消费清单等能证明业务真实性的材料内部说明，由经办人撰写《情况说明》（附负责人签字），解释无明细原因并承诺整改。二是完善制度。建议单位修订或完善内部财务管理制度和食堂管理办法，明确各类支出的附件要求，特别是对食堂餐费等高频、小额支出，应制定详细的报销细则。三是加强审核。强化财务审核环节，对附件不齐全、不规范的支付申请，坚决予以退回，不予报销。确保所有支出均有充分、合法的依据。四是强化监督。内部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应加强对食堂等敏感领域支出的监督检查，对发现的违规问题严肃处理，形成有效震慑。
[bookmark: _Toc14291][bookmark: _Toc3446]（二）管理程序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存在采购无采购审批流程，验收流程格式化，一部分采购无验收单，无验收手续。缺乏采购审批流程，根据相关政策：《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规定，采购人必须建立健全内部政府采购内部控制制度，确保采购活动有序进行。没有审批流程，直接违反了这一基本的内控要求。验收流程格式化、验收手续不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所有政府采购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必须进行履约验收。严格遵循验收程序：验收需成立验收小组，严格按照合同约定的技术、服务标准逐项验收，并做好详细记录。根据规定明确采购人的责任：采购人是履约验收的第一责任人，应对验收结果的真实性负责。
建议：一是及时整改。责令采购单位重新组织规范的采购验收，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二是完善内控。要求采购单位建立健全内部政府采购管理制度和流程，明确合同签订、履约管理、项目验收等环节的职责分工和时间要求，严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严格规范验收环节建议：成立正式验收小组，对于非简易程序的项目，应成立由至少5人以上单数组成的验收小组，其中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需占多数。细致执行验收，对照采购合同，逐项检查技术、服务、安全标准的履约情况，并做好客观、详细的原始记录。妥善归档，将验收原始记录、验收报告等所有资料作为采购项目档案，保存期限为15年。确保信息及时公开，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关于合同公告、验收结果公开的时候要求，主动接受社会监督。三是加强监督。建议财政部门将该单位列入重点监督对象，加大对其今后采购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四是追责问效。如查实存在虚假采购、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违纪行为，应按规定移交纪检监察或司法机关处理。维护政府采购的严肃性和财政资金的安全有效性。
2、打印装订费支付，没有打印用途及打印清单，未写明打印用途，未留痕迹。
    2024年12月，16#凭证打印装订费，合同没有打印用途及打印清单，申请审批也未写明打印用途，采购没有验收入库清单，未留痕迹。这种行为一是违反《政府会计制度》——支出核算要求。制度要求所有支出必须准确、完整地计入相应的会计科目。没有具体用途和清单，财务人员无法判断这笔“打印装订费”应计入“办公费”、“项目经费-资料印制费”还是其他科目，导致会计核算失真，可能影响财务报告的准确性和预算执行的严肃性。二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强化预算约束、规范支出管理。预算法要求所有财政支出必须严格遵循预算安排，并确保资金使用的真实、合法。没有明细清单和用途，无法证明该笔支出与预算申报的用途一致，属于预算执行不规范，削弱了预算的刚性约束。三是违反单位《内部控制规范》——业务层面控制（支出业务）任何单位的内部控制规范都会要求：事前申请：支付前应有经审批的申请，说明事由和预算。事中控制：报销或支付时，必须附上证明业务真实发生的完整原始凭证（包括明细清单、验收证明等）。事后审核：财务部门需对票据和附件的完整性、合规性进行审核。“无清单、无用途”使得整个内控流程失效，无法证明该笔支出不是虚列、套取资金的行为。
改进措施与建议：为确保合规、防范风险，建议立即建立并严格执行以下流程：（1）事前：建立审批流程，明确支出事由，填写《打印装订申请单》：任何需要打印装订的事项，无论金额大小，均应事先填写申请单。申请单必须包含：申请部门/申请人，打印用途（例如：“XX项目汇报材料印制”、“XX会议参考资料装订”），预算项目/科目，具体要求（如：黑白/彩色、单面/双面、装订方式、份数）
预计金额，部门负责人审批意见。（2）事中：规范结算手续，确保凭证齐全。获取并附上详细清单：支付时，必须取得打印社开具的明细清单（或作为发票附件），清单内容应与申请单一致，包括：物品名称（如：A4黑白打印、A3彩色复印、硬壳装订等）单价、数量、总价，打印社盖章。完善报销单据：在报销单或支付凭证的“摘要”或“事由”栏，必须清晰、完整地写明打印用途，例如：“报销XX会议材料打印装订费”，确保与申请单和清单内容吻合。履行验收手续：对于成品，应有专人（最好是申请人）进行验收并签字确认，证明数量和质量符合要求。（3）事后：加强审核归档，形成管理闭环。强化财务审核：财务部门必须将《打印申请单》和《打印明细清单》作为支付的必要附件。缺少任何一项，均不予报销支付。完整归档备查：将所有凭证，包括申请单、明细清单、发票、验收记录等，作为同一笔业务档案一并装订归档，长期保存，确保任何时候都可追溯、可检查。
3、财务凭证单据后无发票及票据附件
2024年04月，7#凭证孵化基地清退—诉讼公告费200元无票据，2024年02月9#凭证孵化基地清退—诉讼费5,081元无票。这种行为一是违反《会计法》关于会计核算的基本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办理本法第十条所列的经济业务事项，必须填制或者取得原始凭证并及时送交会计机构……记账凭证应当根据经过审核的原始凭证及有关资料编制。”发票是最重要的原始凭证之一。没有发票，记账凭证就失去了合法、真实的编制依据。二是违反《会计基础工作规范》关于凭证附件的具体规定：《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会字〔1996〕19号）第五十一条规定：“记账凭证的基本要求是：记账凭证必须附有原始凭证……”该规范明确要求，除少数结转类业务外，记账凭证必须附有原始凭证。没有发票附件，直接违反了这一基础性操作规范。三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一条规定：“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四是违反单位《内部控制规范》——支出业务控制。所有单位的内部控制规范都要求支出业务必须“单据齐全、审批完整”。无发票附件使得整个支出业务失去了真实性核查的基础，导致内控失效，极易引发资金浪费和舞弊风险。
建议：（1）明确责任，加强培训。明确报销人是“第一责任人”：制度必须规定，报销人有绝对义务提供真实、合规的发票及附件。加强财务宣传：定期对全体员工进行财务报销制度的培训，明确告知“无发票不报销”的原则以及违规的后果。(2)强化财务审核，守住最后关口。赋予财务人员“一票否决权”：财务人员在审核时，对于附件不齐全、无发票的报销单，必须无条件退回，不予支付。建立审核标准清单：制作报销所需附件的清单，供财务人员和报销人共同参照。（3）建立追责与奖惩机制，将报销的规范性纳入部门和个人的绩效考核。对于屡次违反或因个人原因造成税务风险和经济损失的，要追究相应责任。
[bookmark: _Toc4936][bookmark: _Toc1033]（三）人员经费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在机构编制和工资管理上，对内部人员绩效的考核与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的联动不足，建议推动内部绩效管理精细化，将部门整体绩效目标科学分解到内设机构和岗位，实现个人绩效与组织绩效的有机统一。
1、发放统发工资后附件有国库支付单，工资发放明细表，但工资发放明细表上无审批人签字及审核意见且无银行回单。
相关政策1：上述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强调各级政府对财政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负责，必须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这种粗放式的管理显然无法体现“有效管理”。仅有国库支付凭证和未经审批的工资明细表，不符合财务管理和内部控制的规范性要求。这套资料在证据链上是残缺的，无法构成一个完整、可信的工资发放证明。工资发放表无审批人签字及审核意见，是内部控制缺失的核心体现。缺少审批环节，意味着无法证明工资表的数据（人员、级别、金额、扣款等）的真实性。无法证明经过授权人员确认其真实准确。无法证明工资发放标准和计算是否符合相关政策规定（如人事部门的批复文件）。相关政策2：上述违反了《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财会〔2012〕21号）第十六条：“单位内部控制方法包括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内部授权审批控制、归口管理等。”工资发放没有审批签字，严重违反了“内部授权审批控制”原则。违反了“经办、审核、审批”相分离的内控基本原则，容易产生错误和舞弊风险。例如，财务人员可能擅自修改数据而无人复核。相关政策3：上述违反了《会计基础工作规范》（财会字〔1996〕19号）。强调原始凭证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未经审批的工资表不能作为合法、有效的记账原始凭证附件。要求各单位应当建立内部的稽核和审批制度。相关政策4：上述违反了地方政府和财政部门的具体规定。各地财政局通常会有更细化的财政资金支付管理办法、工资统发实施细则等，其中必然会明确要求工资发放必须经过单位人事、财务负责人乃至单位领导的审批，并要求附上银行回单作为做账依据。
建议：规范管理、防范风险、提升效能。短期建议，及时整改。A补全审批手续。及时对当期的工资发放明细表进行补审批。由制表人、审核人、审批人（通常为单位分管财务的领导或财务主管）补签姓名和日期，并可根据情况补充“已核，数据无误”等简要审核意见。B获取银行回单。立即联系代理银行，获取历史月份的工资发放成功回单（电子版或纸质版），作为原始凭证附件装入会计档案。长期建议，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内控制度。A制定或修订本单位《工资发放管理内部控制实施细则》。B明确以下流程。一是编制管理。由人事部门或指定人员根据政策编制工资变动表和应发数据。二是审核。财务部门根据人事通知审核数据准确性。
三是审批。规定明确的审批权限和流程，例如：财务负责人审核后，必须报单位主要领导或分管财务领导审批签字，方可进入支付程序。审批签字必须是纸质或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电子签批流程。四是支付与归档。财务人员凭审批完毕的工资表提交国库支付申请，支付完成后，必须及时将经审批的工资表、国库支付凭证、银行发放成功回单三者一并作为记账凭证的附件，妥善保管。C推行电子审批。如有条件，建议在OA系统或财政一体化平台上实现工资发放的线上审批流程，使审批环节留痕、不可篡改，提高效率和规范性。
D加强人员培训。对财务人员和相关审批负责人进行内控规范和财务知识的定期培训，强化其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2、发放人员工资及经费性质的交通补贴缺乏人力资源或组织部门的审核盖章。
相关政策1：上述违反了《预算法》关于“支出必须以经批准的预算为依据”的规定。如果人力资源部门未审核盖章，预算部门发放补贴，可能构成无预算、超预算支出，或向不符合预算规定的人员发放补贴。人力资源或组织部门的盖章，核心目的在于审核确认补贴发放人员的名单、资格及标准是否准确合规。缺少这一环节，就缺失了重要的内部监督。相关政策2：上述违反了《发票管理办法》。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财务报销凭证。类推到补贴发放，表单不全同样会影响财务核算的合规性。缺少必要的签章，会使交通补贴发放表作为财务报销凭证的完整性、合规性存在瑕疵。在审计或检查时可能被要求整改甚至追回资金。
建议：一是补全审核签章流程。及时补办，对于已发放但缺少签章的补贴，应尽快联系人力资源或组织部门，对发放名单和金额进行事后审核与追认，并在发放表上补盖部门公章。二是规范未来操作。严格执行“制表、审核、审批、盖章”的流程。在造表上至少确保有制表人、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和人力资源/组织部门的公章。三是明确部门职责。人力资源或组织部门负责前置审核补贴发放人员的资格、级别、标准，并提供必要的依据（如组织任命文件复印件）。按规定进行内部公示。预算或财务部门依据已经审核盖章的明细表，主要负责资金调度和办理支付。四是加强内部控制和沟通。单位应建立健全内部审批制度，将人力资源或组织部门的审核盖章明确为交通补贴发放的必备前置环节。财务人员在办理支付时，须严格审核发放附件的完整性和合规性，对缺少必要签章的申请有权拒绝办理。主动与本单位的人力资源部门、上级主管部门及财政部门沟通，确保遵循本地、本层级的最新具体规定。
3、人员管理存在”人编分离”、“混岗使用”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情况。
谭朝就、张弘两名人员的编制在区产业发展中心，但工资却在科工信局发放。这构成了编制所在单位与工资发放单位的不一致。这一现象违背了（1）《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该条例是规范事业单位人事管理的基础性法规。其中规定了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福利和社会保险等应由其所在单位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这隐含了工资发放主体应与工作人员所在的编制单位保持一致的原则。违背了（2）《机构编制工作条例》及相关规定，该条例强调了对机构编制管理的严肃性，要求各级机关、事业单位的机构设置、职能配置和人员编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执行。任何未经批准擅自改变人员编制、岗位或工资福利发放主体的行为。该做法主要违反了机构编制管理和财政资金管理的相关规定，属于混岗使用或擅自改变工资发放主体的行为。机构编制管理混乱，无法准确反映各单位实际用人和职能履行情况。财政资金使用不规范：工资发放与预算单位不符，影响财政预算的严肃性和透明度。
建议：1.核实情况。首先，应核实该情况是否履行了正式的借调或混岗使用审批程序。如无相关批准文件，则确认为违规。2.内部纠正。建议区产业发展中心与科工信局进行沟通，说明该做法的不合规性，并协商将工资发放关系调整回编制所在单位（即区产业发展中心）。3.履行程序。如确因工作需要，需继续由科工信局发放工资或进行人员混岗使用，应按规定补办或完善相关审批手续，并确保在财政预算中予以明确。4.向上级反映。如内部协调无法解决，可向本级机构编制部门、财政部门或组织人事部门反映情况，请求其介入调查并责令纠正。5.完善制度。建议相关单位以此为契机，梳理和完善内部人事、财务管理制度，确保人员编制、岗位设置、工资发放等环节的合规性。风险提示：此类问题若长期存在且未得到纠正，可能在审计、巡视等工作中被认定为违规问题，相关单位及负责人可能面临问责风险。
[bookmark: _Toc15469]（四）项目管理方面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1、存在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发票收款是分公司，合同签订是总公司。即合同主体为总公司，收款人及发票开具方为分公司，仅有授权委托书，未提供分公司参与业务活动的证明，存在合规瑕疵。这种“合同主体、资金流、发票流”不一致的操作，如果处理不当，会面临巨大税务和法律风险。上述行为一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票管理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为他人、为自己开具与实际经营业务情况不符的发票。二是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关于合同相对性原则和委托代理的规定。
建议：关于整改“资金流、合同流、发票流、业务流”四流不一致现象，（1）采取签订补充协议，标题建议为：《关于XX项目合同主体与履行主体一致的四方补充协议》，核心宗旨：将分公司“升格”为联合承办方或共同债务人，使其收款和开票行为合法化。（2）主体变更条款。“各方一致同意，自原合同签订之日起，【原合同名称】的合同主体由【总公司】一方，变更为【总公司】与【分公司】作为联合承办方，共同向发包方承担合同项下的所有权利、义务和责任。”（目的：将分公司纳入合同，成为合法主体）（3）业务流确认条款。“各方确认，【分公司】自项目启动即深度参与并实际负责本项目的全部建设、管理和服务工作，是项目事实上的业务执行主体。”（目的：事后追认和确认“业务流”，弥补无证明的缺陷）（4）资金流授权条款。“鉴于【分公司】为项目实际执行主体，为便于项目资金高效管理，【总公司】特此授权并指定【发包方】将本项目所有款项支付至【分公司】的账户（账户信息：XXX）。【发包方】支付至该账户即视为已向【总公司】完成付款义务。”（目的：书面授权分公司收款，将“资金流”不一致合法化）（5）发票流约定条款。“【分公司】作为项目实际执行和核算主体，负责就本项目款项向【发包方】开具合法有效的增值税发票。【总公司】承诺对该发票的合法性和真实性承担连带责任。”（目的：明确约定由分公司开票，并让总公司背书）（6）责任承担条款（对总公司最关键）。“【总公司】对【分公司】在本协议及原合同项下的全部义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2、支付工程款时，附件无工程进度表。部分项目验收无结算单，无验收单。个别工程无会议纪要，无采购流程审批。
2024年1月5#凭证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正负零以上及室外工程变更审查费无会议纪要，无采购流程审批，无政府采购平台协议。变更无会议纪要，违反工程变更管理要求：根据多地政府投资项目工程变更管理办法，工程变更必须履行申报、会审、审批程序，并保留完整的书面记录。无会议纪要使得变更的决策过程无据可查，违反了集体决策和透明化管理的原则。无采购流程审批，违反了政府采购内部控制，政府采购活动必须建立完善的内部控制和审批流程。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预算单位，都强调采购方式变更、采购需求确定等关键环节需要履行严格的内部审批和会商程序。缺少审批流程，整个采购活动的合规性基础就不复存在，极易引发采购方式不合规、规避公开招标等严重问题。
2024年3月5#凭证雁峰大数据产业园项目（一期三创基地A地块）高可靠性供电项目，无结算单，无验收单。无结算单，违反了项目结算与资金支付规范：财政直接支付工程结算资金时，必须依据完整、真实的结算资料进行审核。结算单（或结算报告），是确认最终工作量和支付款项的法定依据。没有规范的结算单，会导致资金支付失去准确依据，可能造成财政资金浪费、多付工程款，甚至为虚报结算量提供便利。无验收单，违反了履约验收的强制性规定	。验收是政府采购闭环管理的关键环节。根据《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具体规定，所有政府采购项目无论金额大小都必须进行履约验收，并出具书面的验收意见或验收报告。没有验收单，意味着无法证明供应商是否按合同约定履约，采购质量无从保障，同时也无法进行合规的资金支付。
[bookmark: _GoBack]建议：（1）立即补全与规范项目档案，对于已发生的变更：尽可能追溯并补办变更审查的会议纪要，纪要需包含变更原因、参与会审的人员及其意见、最终的审批意见等关键要素。对于结算和验收：立即组织项目、财务、使用等部门人员，依据合同条款，对已完成的工作进行核实和验收，补制规范的结算书和验收报告。所有文档均需相关责任人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2）健全内部管理制度与流程，明确审批权限。建立清晰的内部授权审批体系，明确不同金额、不同性质采购与变更事项的审批层级和责任人。固化关键流程：将“先审批、后实施”的原则制度化。绘制从采购申请、方式变更、合同签订到履约验收、资金支付的全流程图表，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据可查。强化验收管理：严格按照《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成立验收小组，制定验收方案，完整形成并妥善保管验收档案，保存期限至少为15年。（3）加强人员培训与责任意识，组织项目管理和财务人员系统学习《政府采购法》、《会计法》以及当地的工程变更、采购管理、履约验收等最新政策。通过案例教学（如会计凭证审核不严导致资金损失的案例）强调合规操作的重要性，树立“无审批不采购、无验收不付款”的底线思维。（4）强化内部审核与监督，财务审核把关。财务人员在办理支付时，必须将采购审批单、合同、结算单、验收报告等作为必不可少的附件，对记载不准确、不完整的原始凭证有权予以退回，要求更正补充。内部审计监督：内部审计部门应定期对重大项目，特别是高可靠性供电这类资金量大、专业性强的项目进行全过程审计，及时发现并纠正程序执行中的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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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支出分类 重分类数 决算数 增长额（差额） 增长率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项目支出

合计 33,388,640.19 

1,126,098.68  850,480.03  275,618.65  32.41%

53,713.79  47,800.25  5,913.54  12.37%

32,204,671.22  32,490,359.91  -285,688.69  -0.88%

33,384,483.69  -4,156.5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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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出分类 年初预算数 全年预算数 增长额  增长率 

基本支出-人员经费 16.28%

基本支出-公用经费 -0.42%

项目支出 30729.98%

合计 886,000.00  33,763,037.61  3710.73%

731,400.00  850,480.03  119,080.03 

48,000.00  47,800.25  -199.75 

106,600.00  32,864,757.33  32,758,157.33 

32,877,03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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